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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指配 800兆赫及 1 800兆赫頻帶的可用頻譜  
予現有的流動網絡營辦商的諮詢工作  

背景資料簡介  
 

 
目的 

 
  本文件載述有關指配 800兆赫及 1 800兆赫頻帶的可用頻譜予
現有的流動網絡營辦商的諮詢工作的背景，並綜述委員在事務委員會

及根據《電訊條例》(第 106章 )訂立的附屬法例的小組委員會 1 上，就現
有第二代流動通訊服務 (下稱 “第二代服務 ”)牌照期滿後流動通訊服務
牌照發牌安排 (包括引入頻譜使用費 )所表達的意見。  
 
 
背景 

 
2.   電訊管理局局長 (下稱 “電訊局長 ”)於 2004年 11月 29日發出電
訊局長聲明，述明他對有關事項的意見，包括如何處理現有第二代服

務牌照期滿後的發牌安排。電訊局長已決定在上述現有牌照屆滿後不

發出新的碼分多址聯接制式 (下稱 “CDMA”)及時分多址聯接制式 (下稱
“TDMA”)牌照，理由是持牌人未能有效率地運用獲指配的頻譜。因此，
當局可重新配置過往用以提供CDMA及TDMA服務的頻譜，又或將之指
配作其他用途。另外，電訊局長聲明亦提及，在 1 800兆赫頻帶的未獲
指配的個人通訊服務頻譜亦可供劃分。  
 
3.   根據電訊局長聲明，部分流動網絡營辦商提供的服務因頻譜

不足的問題而受到限制，這些營辦商將須獲得額外的頻譜才可應付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 2004年電訊 (指定須繳付頻譜使用費的頻帶 ) (修訂 )令》、《 2004年電訊 (釐定
頻譜使用費的方法 ) (第三代移動服務 ) (修訂 )規例》及《電訊 (頻譜使用費的水
平 ) (第二代移動服務 )規例》小組委員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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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增長。故此，電訊局長預見有需要考慮把 800兆赫及 1 800兆赫頻帶的
可用頻譜盡快劃分予合資格的持牌人。電訊局長更特地決定重新配置

由 TDMA服務騰出的頻譜，用作提供延伸環球流動通訊系統 (下稱
“EGSM”)服務。然而，電訊局長認為無需急於引進一個在現有CDMA
持牌人騰出的頻譜內運作的新系統，而會待日後的頻譜政策檢討完成

後再作出調配。  
 
 
諮詢 

 
4.   電訊局長根據《電訊條例》 (第 106章 )第 32G(2)條及第 32I(1)
條，於 2005年 2月 28日發出諮詢文件，就擬議的頻譜指配方法，以及就
是次指配工作所劃分的額外頻譜徵收頻譜使用費建議，收集業界及其

他相關的人士的意見。  
 
5.   關於頻譜指配方法，電訊局長認為，所有流動網絡營辦商在

運作上需要獲得額外頻譜以應付業務需要。有鑒於此，電訊局長建議

把 800兆赫及 1 800兆赫頻帶的可用頻譜分為 6個 1.6兆赫  x 2頻段。這些
頻段隨後會直接指配予現有 6家流動網絡營辦商，確保為流動通訊服務
業提供更均衡的競爭環境。倘若各家流動網絡營辦商可就揀選頻段互

相協調，共同達致協議，電訊局長亦不會提出反對。否則，電訊局長

將須制訂一個具透明度和公平的指配方法。  
 
6.   電訊局長進一步建議，繳付頻譜使用費的規定，亦應適用於

在是項指配工作下劃分予該等流動網絡營辦商的額外頻譜，以符合政

府較早前作出的決定，即流動網絡營辦商在其現有牌照期滿後，將獲

發新的移動傳送者牌照，屆時他們須就獲指配的頻譜繳付頻譜使用

費。根據電訊局長的建議，有關頻譜使用費的水平應與《電訊 (頻譜使
用費的水平 )(第二代移動服務 )規例》所訂明者相同，即於牌照發出後
首 5年，每年須繳付的頻譜使用費為每兆赫 14萬 5,000元。自牌照發出後
第 6年起，每年須繳付的費用按網絡營業額的 5%計算，最低費用為每兆
赫 145萬元。  
 
7.   上次頻譜指配工作於 2002年 3月進行，當時電訊局長施加了一
項指配條件，即所指配的額外頻譜不得用作提供第三代流動通訊服務

(下稱 “第三代服務 ”)。由於電訊局長認為這項限制已不切合目前的市場
環境，因此他在諮詢文件中建議，在指配額外頻譜予流動網絡營辦商

時應撤銷這項限制。  
 
 
議員的意見 

 
8.   當局建議延伸徵收頻譜使用費的規定，即第二代服務持牌人

的現有牌照期滿並獲發新的移動傳送者牌照時，將須繳付頻譜使用

費。議員在審議相關的擬議附屬法例時表達了多項關注，該等關注可

能對上述的諮詢工作有所影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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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 部分議員關注到，由於第二代服務持牌人將可透過提升網絡

來提供類似第三代的流動通訊服務，但只需繳付遠低於第三代服務持

牌人所須繳付的頻譜使用費，第二代服務持牌人會否因而佔優，對第

三代服務持牌人不公平。政府當局表示，在首 5年後，自牌照發出後第
6年起，第二代服務的收費機制與第三代服務的收費機制大致相若。根
據政府當局的估計，第二代服務持牌人網絡營業額的 5%將極可能超過
須繳付的最低費用 (即獲指配的頻譜每千赫 1,450元 )。這樣，第二代服
務與第三代服務持牌人日後將按同一收費公式繳費。  
 
10.  就第二代服務與第三代服務的匯流，議員察悉，政府當局指

出，本港流動通訊服務的未來發展基本上是市場主導。消費者對於高

效能及高速傳輸話音及數據的需求和期望日漸提高。因此，營辦商將

須提升網絡，以迎合市場對更先進流動通訊服務的需要。舉例而言，

有兩家並無持有第三代服務牌照的營辦商，或需取得ESGM頻帶的額外
頻譜，方可提供第三代網絡的全套服務。  
 
11.  關於第二代服務持牌人應否只以每秒少於 144千比特的傳輸
率提供流動通訊服務，使之不會對第三代服務構成不公平競爭，政府

當局已確定不會訂明第二代服務的傳輸速度上限，因為此舉會減低第

二代服務持牌人對加強其服務能力以提供更先進的服務的意欲。  
 
 
最新情況 

 
12.  上述諮詢工作已於 2005年 3月 29日結束。電訊局長會根據接獲
的意見敲定頻帶計劃及指配可用頻譜的詳細安排，包括制訂所需的附

屬法例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5年 5月 3日  
 
 


